「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修正草案

有關技術服務費率議題各界意見說明

1、 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於88年5月17日訂定發布，前於91年12月11日修正部分條文，惟自前次修正以來，各界屢有要求修改之聲音，經本會於96年1月15日（建築師與技師之評選部分分別訂定專章）、96年3月13日（分為委託辦理建築物及非建築物兩個辦法）、96年9月17日（就委託辦理建築物服務項目及評選另訂專章）及97年6月30日（新政府上任）4次辦理預告；另本會曾多次邀請相關機關、團體召開會議研商及徵詢各界意見，並經本會召開兩次法規委員會審查會議、一次費率上限問題檢討會議及徵詢行政院主計處、法務部等相關單位意見。

2、 謹就98年9月9日召開會議時，各界對於技術服務費率議題之意見彙整如下：

	壹、主張大幅調高服務費率者：

1、 中華民國建築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1) 本會尊重工程會上次會議說明，建議建造費用百分比法之費率應至少調升28%以上。

(2) 本辦法修正草案業已討論多年，一直都存在「議而不決」狀態，有違政府執政的態度。勿再以「情境變遷」或「立法周延」為由，延宕修法期程，建請早日核定公布施行。

(3) 過去多次討論中，對於額外工作有另計酬金之共識及草案，然本次草案僅以服務費率15%調高取代，該15%是否足以涵括額外事項值得懷疑，更談不上對原偏低之費率有任何調整之意向。

(4) 本辦法主要之癥結點在服務酬金標準，服務費率實在太低，額外服務項目所造成之負擔，沒有反映在這次之費率調整：工作量與報酬應對等方符合公平原則，工程會在本辦法第8條列出其他服務項目，只有項目並無「完全」明列服務費用，除第3款、第4款外，其他各款亦建請另外估算服務費用。政府新頒法令變更額外增加服務費應另付費之項目包括：（1）都市設計審議，（2）交通評估，（3）環評，（4）結構外審，（5）防災審查（性能法規），（6）綠建築審查，（7）建築與設備專業技師簽證，（8）專業責任保險，（9）勞健保退休準備金，（10）技師現地勘驗費等。上述因有新法令變動，基於公平原則使用者付費觀念，其服務費用應予以外加。

2、 台北市建築師會：

(1) 會議資料所附之各國技術服務酬金費率比較表之資料明顯過低，依本人多年在美國開業及工作之經驗，實際建築師之服務費率比該表之資料高很多。

(2) 希望工程會能調高現行本辦法之建築物設計監造之服務費率，給予建築師有發揮創作之空間及創作機會。

3、 台灣省建築師會、高雄市市建築師會：

(1) 本辦法修正草案第8條之其他服務費率如何規定？

(2) 額外之服務項目譬如綠建築等，應該還是要列出來，並且另給服務費用。

4、 中華民國土木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台灣省及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

建議將本辦法修正草案修正附表二之費率調幅提升至40％。理由如下：

(1) 自上次釐訂費率日至今之物價波動與調高，已使服務廠商各項必要成本巨幅增加。

(2) 國內日後以擴大內需（擴大建設工程等）提昇經濟發展為可預測之趨勢，在工程數量與執行率（進度）雙重提高要求下，公共工程規劃、設計及施工品質益形重要，可免使用維護階段之長期費用與困擾。有必要藉提高費率，達成提昇品質之目的。

(3) 實務上，現行公共工程（尤其是縣市地方政府公共工程）常因工期無限延長，致服務廠商常忍痛虧損，實非善策。

(4) 提高40％後之百分比仍為上限，機關仍有衡實裁量之權限。

5、 中華民國環境工程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及高雄市環境工程技師公會：

(1) 本辦法修正草案修正附表二，公共工程預估技術服務費用百分比上限參考表，不應以調幅15%計算，因為此為上限規定，應給主辦機關更大的執行空間，建議調整為30%，此為上限規定，讓主辦機關自行依照個案狀況決定。

(2) 服務成本加公費法中，現有規定僅訂定上限，如管理費上限100%，公費上限30%，但環保機關招標時，管理費率僅約10~20%之間，遠低於上限，影響承包業者權益甚大。建議應訂定下限以保障專業從業人員權益，避免環保人才外流至其他行業，造成專業技術傳承之損失。
6、 臺北市環境工程技師公會：

(1) 依據公共工程品管作業要點有規定監造之最低品管工程師人數（例如巨額要二位品管工程師），因此在分標及工程經費確定後，監造最低人數也會被確定，若監造費用採用百分比法做預算估算基礎並無法反映真實監造人力投入，設計費用百分比法作預算編列基準較無爭議，惟監造部份仍建議以成本公費法核實編列為宜。

(2) 目前公共工程(不包括建築工程)百分比上限參考費率僅有單一數據，惟公共工程種類與複雜度不一，建議將其再細分至2~3類，例如需整合機電土木者(如污水廠設計監造) ，費率可酌予提高，或異質工程費率也可再提高。

(3) 環境工程技師簽證及環保許可申請（包括空氣污染防制設置、操作許可及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排放許可申請等）為民國80年以後法規的規定，不應包含於技術服務費率範圍，應另外計價。
7、 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高雄市電機技師公會：

附表一及附表二預估技術服務費用百分比調幅15%偏低，建請參考會議資料表2-40之各國費率適當調高。

8、 中華民國工程技術顧問商業同業公會：

有關建造費用百分比法之費率修正，附表一之費率各級距均增加15%，惟附表二、附表三之費率均遠低於附表一顯不公平，全國技術顧問公會前曾提出建議，工程會亦表示考量經濟背景及近來工作量之增加，增加26%，已屬增額極微，而本法之附表費率比較國外，本國費率均明顯低達2倍至50%，可見修正草案之費率，應再提高。

9、 臺北市工程技術顧問商業同業公會：

(1) 依據中國土木水利學會研究報告建議之費率調幅為1.48倍，與工程技術顧問公會之建議是吻合的，上次會議提出建議之費率調幅為1.28倍，這次會議提出建議之費率調幅為1.15倍，本會認為費率之調幅過低。

(2) 費率調升已經討論很久了，但到目前還只是停留在討論之階段，未解決目前業界之困境，費率調升應該趕快定案。

10、 臺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 近年來隨著法令規範越趨嚴謹、審查密度要求越高，例如結構外審、綠建築、節能減碳、環境影響及交通維持等審查，技術服務工作量及服務成本亦隨之大幅增加，續存在市場的廠商雖極盡心力提高營運效能，但包括技術提升、加班工作等種種額外的成本，通常未能單獨由薪資指數來呈現。惟今草案修正附表二均暫定費率調升15%，與本公司李建中董事長辦理之研究案，曾建議調升原有費率至少35%，始可合理反映成本之研究結論大相逕庭，為維護廠商合理生存空間，建議費率至少應調整為35%以上。

(2) 專案管理費率於草案中並未調整，惟專案管理對於人員資格及管理、法令及技術等能力要求甚高，且工作繁重更甚於其他技術服務，故此一費率建議亦應至少調升35%始為合理。

(3) 本辦法修正草案修正附表一、修正附表二及修正附表三均為「上限參考表」，草案服務費率雖於未超過一億元工程費之部分服務費有提高，但僅係反映目前廠商為應付政府日漸繁多之法令審查要求所作之成本補貼，廠商之勞務報酬並未實質增加，鑑於服務費用之決定，宜由機關視各標案內容而定，工程會不宜逕行決定上限，故建議取消「上限」規定，並將「附表」名稱改為「參考附表」。

11、 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公司：

(1) 計費方法已近30年沒有調整，這次工程會能研究討論值得肯定，但是調整的幅度遠低於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所做專案報告之建議調幅。上次會議的共識是至少調整1.28倍到1.48倍，這次建議（附表二）的15%，未知依據是什麼，附表三專案管理不調整於理不合。
(2) 我國工程技術服務費率為全球同等經濟發展國家之末，甚至比大陸更低，在國內工程技術人員的薪資，也是在專業技術人員中居最低者，因此工程人員在社會上沒有地位，年輕人不唸工程或改行，如何能使吾國工程界有進步，能與國際競爭。

	貳、主張服務費率調幅可以比15%大之機關：

一、臺北縣政府主張服務費率調幅可以比15%大。

二、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建議公共工程中生態工程及景觀工程通常因地制宜，較無標準設計規範，耗費之技術服務人力比其他工程多，實際工程費卻無主體工程來得高，技術服務費用建議列入不受百分比上限之限制說明中（附表二）。另交通控制工程之施工監造，因施工範圍大，所需人力較多，故技術服務費用建議列入不受百分比上限之限制說明中（附表二）。
三、內政部營建署建議附表一「建築物工程預估技術服務費用百分比上限參考表」內屬第五類之小規模或區位偏遠之工程(如離島)，其級距在五百萬元以下部分」之費用百分比仍屬偏低，建議可再適度調升。

	叄、大部分機關尊重工程會之服務費率調幅15%。

	肆、行政院主計處反對調高費率：

一、有關訂定預估技術服務費用百分比上限參考表，較現行「建造費用百分比法」之附表所列服務費用總比率調升20%一節，查現行技術服務費用係按工程建造金額高低採不同比例上限計列，自88年5月17日施行，茲以88年5月至98年5月期間營造工程物價指數由77.15增為112.35，成長幅度達46%，故依工程造價一定百分比核算之技術服務費用應可獲等比例成長，惟相同期間國內受雇員工平均薪資成長幅度僅8%。基於近10年配合政府執行營建工程之技術服務費成長，已較國內平均薪資成長相對優渥，又如逕行調高技術服務費比例上限，將大幅增加政府公共工程成本，爰建議不宜調高原訂服務費用比例上限。

二、估計全國一年之全部公共工程之經費約為6,000億元，如果服務費率以5%估算，全部技術服務之費用約300億元，因此費率之調幅如果增加1%，所增加之技術服務費用預算約為3億元。


	關於附表服務費率調升問題意見彙整表

	


